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登记办法
（民政部第23号令，2001年7月30日发布）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管理，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社会团体的分支机构，是社会团体根据开展活动的需要，依据业务范围的划分或者会员组成的特点，设立的专门从事该社会团体某项业务活动的机构。

分支机构可以称分会、专业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等。 

社会团体的代表机构，是社会团体在住所地以外属于其活动区域内设置的代表该社会团体开展活动、承办该社会团体交办事项的机构。 

代表机构可以称代表处、办事处、联络处等。

第三条 社会团体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应当按照章程的规定，履行民主程序，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后，向负责该社会团体登记的登记管理机关提出申请。经登记管理机关准予登记后，方可开展活动。

第四条 社会团体申请设立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规范的名称； 

(二)有固定的住所； 

(三)有符合章程所规定的业务范围。

第五条 社会团体申请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 

(一)设立申请书； 

(二)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意见； 

(三)拟任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以及本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的意见； 

(四)住所产权或使用权证明； 

(五)社会团体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决议； 

(六)登记管理机关要求提交的其它材料。 

申请书应当包括设立的理由，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业务范围和工作任务。 

社会团体设立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应当遵照《社会团体设立专项基金管理机构暂行规定》办理。 

社会团体代表机构以及分支机构住所与社会团体住所不在一地的，还需提交拟设在地登记管理机关的意见。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管理机关不予登记：

(一) 在社会团体内拟设立的分支机构与已设立的分支机构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 

(二) 拟设立的分支机构冠以行政区划名称，带有地域性特征的； 

(三) 在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下又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 

(四) 拟设立的分支机构业务与该社会团体宗旨、业务范围无关的； 

(五) 拟设立代表机构的活动内容、承办事项与该社会团体的业务范围无关的； 

(六) 拟设立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设定的活动范围超越该社会团体设定的活动地域的； 

(七) 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它情形的。

第七条 社团登记管理机关自收到本办法第五条所列全部有效文件之日起60日内做出准予或者不予登记的决定。准予登记的，由登记管理机关发给《社会团体分支机构登记证书》或《社会团体代表机构登记证书》；对不予登记的，应当将不予登记的决定书面通知社会团体，并说明理由。 

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登记事项包括：名称、住所、业务范围、活动地域、负责人。 

第八条 符合《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社会团体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备案。登记管理机关自收到备案文件之日起30日内，发给《社会团体分支机构登记证书》或《社会团体代表机构登记证书》。

第九条 社会团体可以凭登记管理机关颁发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登记证书》或《社会团体代表机构登记证书》向有关部门申请刻制印章。 

分支机构因特殊需要建立银行基本存款账户的，由社会团体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经登记管理机关同意后，按有关规定办理。 

印章式样、银行账号向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第十条 社会团体办理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变更，应当向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 

(一) 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申请书； 

(二) 社会团体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关于变更事项的会议决议； 

负责人变更的还需提交本人的基本情况及身份证明。 

住所变更的还需提交新住所产权或使用权证明。

第十一条 社会团体决定注销其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应当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后，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申请注销登记： 

(一)注销登记申请书； 

(二)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意见； 

(三)社会团体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决议。 

登记管理机关准予注销的，发给注销证明文件，收缴该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登记证书》或《社会团体代表机构登记证书》、印章。

第十二条 社会团体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是社会团体的组成部分，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法律责任由设立该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社会团体承担。 

社会团体的分支机构应当在社会团体的授权范围内发展会员、收取会费，其发展的会员属于该社会团体的会员，其收取的会费属于该社会团体所有。 

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名称前应当冠以社会团体名称；开展活动，应当使用全称。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英文译名应当与中文名称一致。

第十三条 社会团体在申请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时弄虚作假的，或者自取得《社会团体分支机构登记证书》或《社会团体代表机构登记证书》之日起1年未开展活动的，由登记管理机关对所设立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予以撤销。

第十四条 社会团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关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予以处理：

(一)未经登记，擅自以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名义进行活动的； 

(二)以分支机构下设的分支机构名义进行活动的； 

(三)以地域性分支机构名义进行活动的； 

(四)未经批准，擅自开立分支机构银行基本存款账户的； 

(五)未尽到管理职责，致使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进行违法活动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十五条 社会团体被注销或者被撤销登记的，其所属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同时注销。 

第十六条 《社会团体分支机构登记证书》、《社会团体代表机构登记证书》的式样由国务院民政部门制定。 

第十七条 本办法实施前已经备案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应当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1年内依照本办法有关规定申请登记。 

第十八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和外国社会团体在中国大陆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另行规定。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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